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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2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 2,000万元融资授信

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

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 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八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

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顺义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申请敞口额度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

的融资授信，期限为 2年，公司和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关村担保）共同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左家庄中街 6号院 9号楼 105、106、108、208、209、210、211、212、

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北京华素全资子公

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邮储银行协商，北京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

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 3年，仍由公司和中关村担保共

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 6号院 9

号楼 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

https://www.qixin.com/company/13a81d7a-8669-4727-a4bc-df8209352d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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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

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

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 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 2025年 2月 27日的抵押价值为 8,002.00万元人民币。

北京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以上董事同意”。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

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 1号
注册资本 10,560.0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26097157
成立日期 2000年 6月 2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妆品零售；化

妆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

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

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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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6,049,134.42 2,327,589,367.96
负债总额 820,761,469.05 886,695,846.4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5,500,000.00 256,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92,783,278.99 712,704,682.08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305,287,665.37 1,440,893,521.54
资产负债率 38.61% 38.10%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12月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4,095,170.38 873,121,634.94
利润总额 214,703,780.60 155,134,756.32
净利润 184,058,211.17 135,605,856.17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3124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100%

94.214% 5.786%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北京华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药万维（北京）医药

有限公司、田丹、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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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号院 7号楼 4层

注册资本 496,3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荣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97338

成立日期 1999年 12月 16 日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

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

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55,275,515.86 12,202,271,698.57
负债总额 5,481,635,734.87 5,328,081,298.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87,723,127.14 4,639,118,317.3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6,873,639,780.99 6,874,190,400.16
资产负债率 44.37% 43.66%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12月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7,276,370.79 522,976,938.47
利润总额 347,936,003.48 251,994,603.16
净利润 212,569,490.72 226,081,442.63

最新信用等级 AAA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兴华审字（2025）第 014235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中关村担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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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53,862.8630 51.15%
2 北京融资担保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647.4994 31.36%
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78,487.9175 15.81%
4 其他持股 5%以下股份的股东 8,301.7201 1.68%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关村担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 6号院 9号楼 105、106、

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京（2020）朝不动产

权第 0059348、0059353、0061238、0061240、0062039、0062056号；X京房权

证朝字第 1224473、1224498、1224463号），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2,385.98平方

米。上述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 5,654.04万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账面净

值合计为 4,600.65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北京华素、公司下属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拟分

别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均由公司以该抵押资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

担保，抵押权人均为中关村担保，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 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关于

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 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3、004）。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邮储银行签订的《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https://www.qixin.com/company/4addb6cc-e4c9-4844-b2ff-6b6a7b3abb2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e00c7421-f891-4fa2-9537-74851e1047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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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 2,000万元、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

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担保财产处置费用、过户费、诉讼费、

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被担保人（反

担保情形下，下同）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二）北京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担保范围及方式：乙方同意就授信协议项下因银行向甲方连续提供贷款

或其他授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合同项下乙方担保的

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保证类型为连带保证；

4、担保期限：乙方的保证期间按授信协议项下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

具体业务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5、反担保措施：

（1）反担保类型：不动产抵押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

公司

（三）公司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主

要内容

1、抵押人（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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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清偿的本金、利息、

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下简称：代偿款项），

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

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债务人收取的担保费、评审费、其

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下简称：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支

付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

和费用等；

（3）反担保债权人因授信协议、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向银行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的

其他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赔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赔偿

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

等。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

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包括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以及反

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

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

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的在授信

协议项下债务人未偿还的借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的前提下，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所有主债权，反担保人均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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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山东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

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一：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二：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5、保证期间：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协议成立之日至自

反担保债权人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如反担保债

权人分多笔支付代偿款项或赔偿款项的，按每笔支付日期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

债务的保证期间。

上述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北京华素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北京华素经营收入。

2、北京华素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

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 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北京华素 94.214%

股权；因小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

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94,1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9.24%和 25.35%，其中：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6,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59,5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7.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 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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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华素《营业执照》复印件；

3、北京华素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4、北京华素《反担保书》；

5、中关村担保《营业执照》复印件；

6、中关村担保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7、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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